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指

导意见》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以及

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其它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管规则的要求,

具备基本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无重大法律政策障碍,在取得必要的批准、授权、

备案和同意后即可实施； 

2、董事会在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时,关联董事均就相关议案的表决进

行了回避,董事会召集召开及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3、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及经办

评估师与评估对象无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方无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

偏见,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本次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

机构对出售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而出具的评估结论确定的评估值为依

据确定，本次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我们经过审慎研究和独立判断，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三年内退出房地

产业务的战略规划，通过缩减房地产业务规模可以为公司将财力、物力和人力转

向其他盈利能力较强的业务转型打下基础，提升未来的盈利能力；有利于优化公

司资产结构和财务结构，为公司探索多元化发展方向提供了保障； 

5、同意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

交易框架协议书>、《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以及本次董事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总体安排。                           

6、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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